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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長期積極推動科學教育，而今年遠

哲科學趣味競賽將邁入第二十六屆。每一屆的競賽內容，都

是由熱心科學教育的教授及教師們努力研發出來的智慧財產，

期待讀者在這一個科學的樂園中，能得取知識及歡樂。當然，

若您需使用這些科學趣味競賽項目，請以非營利性的教育目

的來使用，並請註明設計者的大名、內容出處及遠哲科學教

育基金會。如果有活動手冊或是相關報導，請提供二份資料

給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一份供本會存檔，另一份會轉交給

設計老師參考。衷心期盼能與大家分享活動中的趣味以及啟

發創意。最後希望這些活動對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有所

幫助。  

  



  

 

大會活動規章 

 

一、 大會總則 

1.遠哲科學趣味競賽為促進科學普及教育，增進學生學習科學之興趣

而舉辦；參賽者及相關人員宜保持快樂心情、秉持運動家之精神，

並抱持相互交流觀摩的態度參賽。 

2.安全第一。任何作品、行為或操作方式，在安全上若有顧慮，評審

或大會可要求改善或不准參加該項競賽。 

3.活動前對競賽規定，若有任何不清楚之處，應事前與本會聯絡。 

4.活動中如有任何疑問應當場提出，事後不再受理。 

5.應遵守大會之各項時間安排進行活動。 

6.應遵守本活動之各項規定及工作人員的指示，違反而情節重大者，

一律取消該項參賽資格。 

二、 競賽規定 

（一）活動進行 

1.參賽者務必穿著大會所發給的 T-恤及配戴名牌，統一掛於胸前明顯

處，才可進入競賽場。 

2.活動進行中，手機的使用僅可開飛航模式錄影或拍照使用。 

3.活動進行時，競賽場上僅有工作人員、參賽者、貴賓可以進入，領

隊教師及觀眾請勿入內；更不可以在場外進行指導，違反而情節重

大者，一律取消參賽者該項之比賽資格。 

4.兩項(蹦蹦車、浮沉子 3.0)競賽項目，以輪站方式同時進行。每隊進

行各項活動的順序，由大會統一安排，不得異議。 

5.活動在現場進行時，分為製作階段及評審階段，各活動項目製作與

評審時間，應詳閱競賽手冊內各活動之規定。 

6.各競賽活動開始五分鐘後，無正當理由仍未入場者，即取消該項目

的競賽資格。 

7.大會不提供電力使用。  



 

 
 

（二）製作之各項規定 

1.各項競賽項目，均禁止使用市售成品或半成品參賽另有規定者除外，

違者不計該項競賽成績。 

2.各項競賽活動需自備器材的部分，大會不另外提供，參賽者於參賽

前應詳細閱讀「競賽手冊」有關器材之規定，並務必自行準備。 

3.領到大會所發的材料應先檢查，有疑問請於 3 分鐘內提出，事後恕

不受理。 

4.材料不得刻意毀損，若不慎毀損，則自行由大會已提供的材料中替

換，大會不另補發。 

5.製作時間結束時，應停止任何的製作行為，並聽從大會安排至比賽

區進行競賽，違者該項成績以零分計。 

（三）評分之各項規定 

1.各隊應於大會指定的時間內接受評審，在通知後仍未出賽者，事後

不予評分。 

2.賽程中若有爭議，或違反規定情事者，由評審委員召開評審會議仲

裁。 

3.競賽結果的登錄凡經參賽隊長認同並簽名者，之後不得另有異議。 

4.競賽現場之書面海報所公佈的成績，如有疑問應立刻向大會或評審

提出，如未在現場提出，即表示同意大會公佈之成績，競賽當日活

動結束後，不再受理。 

5.其他評分要求，請參見「競賽手冊」各項活動之規定。 

三、 大會成績 

1.大會以「六等第計分法」，計算各競賽項目各隊的排名得分與大會

總成績。 

2.各項競賽結束後，各以「六等第計分法」得蹦蹦車活動一 A 分數，

活動二 B 分數，浮沉子活動 C 分數，隱藏題筆試 D 分數，隱藏題

實作 E 分數，將 A(20%)、B(20%)、C(40%)、D(10%)、E(30%)、

分數加總後排名，排名第 1 則為第 26 屆遠哲科學趣味競賽總錦標

賽冠軍。 

3.若總成績有兩隊以上同分而超額時，則依 D+E 分數，之次序參酌，

分數較優者為排名優先。  



  

 

四、 頒發證書與獎狀 

(一)符合下列資格者，頒發參賽證書 

1.全隊三名隊員共同出席並完成所有參項競賽項目。 

2.參賽隊員需與分區賽參賽者姓名完全相同者。 

3.依規定完成每一競賽項目的事前與現場製作。 

(二)獎狀書寫有誤時，更正方式 

請將錯誤的獎狀或證書連同一份身份證影本正面，郵寄至本會：

10644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238號4樓 / 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科趣小組」收，並註明聯絡方式及回函的郵寄地址，本會更正後

將以掛號方式回郵。 

五、 其他 

(一)參賽人員交通往返，請自理。 

(二)對於遠到參賽的同學及領隊（「遠到」之定義係指校址位於台北市

及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以外），主辦單位將提供12月26日住

宿服務（每一隊4床），唯翌日請自行前往競賽地點。 

(三)競賽活動當日午餐由主辦單位提供，賽後亦提供點心餐盒。 

(四)總錦標賽手冊內容若有更新，本會將立即公告於本會官網

(www.ytlee.org.tw)及FB粉絲團，請參賽選手密切注意 

(五)所有一切競賽規則若有變動，以當天大會公佈為準。  



 

 
 

六等第計分法 
 
 

六等第計分法是為了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所舉辦的「遠哲科學趣味競

賽」而設計的。當時（1994 年）如此設計的用意在於： 

一、參與競賽的隊數（每一梯次的隊數當時限定為 72 隊，自 2015 年改

為 80 隊）的一半 40 隊不計名次，但都要給於某一定的分數，以資

鼓勵每一隊伍均會有興趣參與全程的競賽，以及給於在其他項目表現

良好者有機會反敗為勝，以提高競賽興趣與士氣。 

二、特別鼓勵與重視每一競賽項目的第一名，因此訂定第一名只有一個名

額，而且得分要與第二名得分的差距要大。 

三、要激勵在某一項得第一名的隊伍，在其他的項目也要有良好的表現，

不然在計算總錦標時會被第二名趕上，因此第二名的名額要多，亦即

每一等第的名額要遞增，以符合常態分佈而且同等第的名額較多，可

以降低過度競爭的壓力，如此想法每一等第的名額差，自第二名的相

差為２之後，每一等第各遞增一名（見表二）。 

四、分數為帶狀，可以降低分分必爭的惡性競爭，但要鼓勵學生努力「做

好一件事」，因此表現愈好者，得分差距愈大，例如第一名與第二名

相差９分；第二名與第三名相差６分；其他均相差３分。 

五、計分方式要簡單易懂（見表一）。 

綜上所述，將六等第計分法的得分列於表一，而各等第間的名額差與

得分差列於表二。 

（表一）六等第計分法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隊數  1 2 3 4 5 其它  

得分  30 21 15 12 9 6 

（表二）等第間的名額差與得分差  

名次差  一與二  二與三  三與四  四與五  五與六  

名額差  1 1 1 1 其他  

得分差  9 6 3 3 3 

 



  

 

給參賽者的叮嚀 

1.請遵守本活動之各項規定，以及評審和工作人員的指示，違反者一概

取消參賽資格。 

2.各項競賽項目，均禁止使用市售成品或半成品參賽另有規定者除外，

違者不計該項競賽成績。 

3.所有活動安全第一，一定要注意自己及他人的安全。 

4.任何作品、行為或操作方式在安全上若有顧慮，評審或大會可要求改

善或不准參加該項競賽。 

5.各組請自備：直尺、筆及各項競賽規定需要自備的器材，主辦單位不

會提供。使用時，就該項競賽規定能自備的器材，才能拿出使用。 

6.限以大會所提供之材料與規定自備的器材，於規定時間內做好成品，

並在時限內進行各項競賽活動。 

7.材料不得刻意毀損，若不慎毀損，則自行由大會提供的材料中更換，

不另補發。 

8.製作時間終了，各隊應停止繼續製作，聽從評審或大會安排至競賽區，

進行競賽，違者該項成績以零分計算。在通知後仍未出賽者不予評分。 

  各隊應在大會所安排的時間接受評審。 

9.製作及評分時，領隊教師及非該隊隊員，不得協助參賽者製作成進行

比賽。 

10.多動動腦，利用手邊現有或容易取得的材料，達成各項競賽的目標。

多尋找幾種不同規格的材料，試著找出其中的差異性，以便競賽時就

主辦單位所提供的器材中，以最好的策略，做出最好的成果。 

11.盡量應用所學過的各種知識、原理，以達成競賽的要求。多多和同學

父母、兄姐討論，你會發現原來他們可以提供你很多想法。就近請教

學有專精的師長或專家，或多收集參考資料。 

12.在競賽條件的限制內，儘可能發揮各自的想像力或創造力，設計各種



 

 
 

不同的組合方式，進行測試及探討，從中尋求最好的結果。 

13.活動前，對競賽規定內容，若有任何不清楚之處，請事前與主辦單位

聯絡。活動中如有任何問題，請當場提出，事後不在受理。 

★14.因場地之故，參賽學生請勿穿著硬底鞋及高跟鞋。 

15.參賽當天請記得攜帶：學生證正本、自備器材、乾抹布、飲用水、健

保卡、個人藥品。 

16.大會不提供電力、若有其他特殊用具，請先知會大會，得大會評估可 

   否使用，切勿自行拿出大會手冊未列出之工具使用。 

17.如有未盡事宜，以當天大會公佈為準。 

 

 

 

  



  

 

 

蹦蹦車 
設計老師：羅芳晁  老師 

黃仲豪  老師 

李仲庭  老師 

 

一、 目的 

一般的觀念中常以為車子要靠輪子才能移動，但仔細想一想，我們卻可找到許

多沒有輪子也能移動的現象，例如人、牛、馬等有腳的動物；蚯蚓、蛇及子彈、

火箭等雖然沒有腳，卻都能依靠牛頓第三運動定律的關係獲得反作用力，再根

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可產生加速度而快速前進。根據這些例證顯示的科學原理，

我們可設計一些不必輪子而能跑的蹦蹦車。可讓大家一起來參加富有趣味性與

探究性的科學實作競賽，由競賽中體驗與理解科學原理的真義與實用性。 

二、 原理 

所有物體皆有彈性，所謂彈性是物體受力產生形變後又能復原的特性。根據上

述關係我們選取以彈性材料為底座的木板裝置；或洗刷地板用的刷子為車體，

再裝上電動小馬達，則由馬達之振動可使底座材料或刷毛產生形變，則形變之

恢復力可作用於地面，然後其反作用力施於整體裝置，因此用適當的設計造型

將可控制作用力的大小及方向，而能使整體以繃跳的方式朝向目標前進。所以

製作時造型的對稱性、推動力的大小與方向、震動方式與頻率對運動的影響等

因素，都成為可操控的變因，若能根據相關的科學原理作適當的規劃探討，必

能找出最佳化的設計、組裝與操作方式，使競賽時獲取令人振奮的佳績。 

三、 活動一：我的蹦蹦車跑得直又快 

(一)場地(由大會統一提供，參賽者無須製作，且競賽期間不得自行調整場地) 

在長 180cm寬 60cm的水平桌面上依圖 1 所示，布置一競賽得分區的框線。

其中 B 區路障寬度 12mm，長度 10cm，厚度為 1 層，D 區路障寬度 18mm，

長度 20cm，厚度為 2 層的「晶晶膠帶」，所組成的路障，其位置如圖示。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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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底部平面  

彈簧後腳 
彈簧前腳 

圖 2 

橡皮擦 

電池及接線盒 
小馬達 

長方形車體板 
彈簧前腳 

(b) 整體側視  

彈簧後腳 

(二)使用材料  

1. 大會提供(請見材料及工具總表 p.15) 

2. 參賽者自備材料(請見材料及工具總表 p.15) 

3. 自備工具（請見材料及工具總表 p.15) 

(三)競賽說明 

1. 操作方式 

（1）參賽隊伍均需在競賽現場，使用大會提供材料與工具製作 3 組活動

一競賽用蹦蹦車（車之整體重量必須超過 100 克重），蹦蹦車行進

方式僅能以鐵線當腳前進，且不能在鐵線腳上纏繞其它材料；車之

造形設計可參考圖 2 或自行設計。其中大會發放的電池接線盒、馬

達、3 號電池、鐵線都必需使用在參賽完成品上。振動用的橡皮擦

及底座之彈簧腳，均允許自行設計、裁剪與位置之安排，車體配重

亦可自選材料。 

 

 

 

 

 

 

 

 

 

 

 

（2）競賽時，各組組員拿著自己的競賽用蹦蹦車放置於指定位置，然後

在等候區內聽候裁判之指揮再輪番上場。上場時，先領取自己的蹦

蹦車，再把它放置於圖 1 所示之競賽計分區的起跑線後方，將車頭

前緣調整於出發的適當位置，上述程序準備完成後，即可向裁判出

聲高喊「完成起跑預備」之口號，接著等待裁判喊出「啟動」之口

令後，才可按下電源開關使蹦蹦車向前蹦跳出去。比一比 1 分鐘內

車子在框線內前進的距離。（若沒有高喊「完成起跑預備」車輛試

跑都不予以計分）。於第一棒操作完成後，依序站在等候區之第二

棒、第三棒緊接以相同方式接力進行。本項接力操作只能在 4 分鐘

內完成三次循環，作為競賽成績。未能依時完成三次循環者，以已

賽成績計入。（請參賽者特別注意，試跑時間是您們的評比 4 分鐘） 

  



  

 

2. 計分方式 

（1）競賽時，車在計分區的框線內蹦跳 1 分鐘後，與其地面接觸之車

體前端所抵達之區域位置為基準外，再加入下述評審條件，作為

每次之得分依據。 

（2）各計分區之分數依表 1 所列，評審評定標準如下： 

①除 E 區以外，均以車最前端抵達所在區域，作為該次得分記錄。 

②車最前端抵達位置壓線或難以區分界區時，以較高分數計算。 

③競賽者未使用規定裝置或借用他人裝置時，視同違規，成績以 0

分計算。 

④起跑時車體任何部分超越起跑線界，或有推送動作，視同違規，

成績以 0 分計算。 

⑤行進中，車體若有超越得分區框線外時，概以該區之分數計分。 

⑥車最前端一旦超越 E 區界線以外，一律以 E 區計分。 

競賽期間凡車體出發或行進中，隊員不得觸碰。如在計時 1 分

鐘內碰觸車體者，則以碰觸時車體所在之該區分數記入，且須

更換下一棒比賽。 

競賽中若有結構脫落現象，該次成績以 0 分記入。 

⑨當車體有越線出界時，無論左側或右側，均以出界區為計分標

準。 

 

 

 

 

（3）每組競賽之總時間共計 4 分鐘，逾時部分不列入計分。 

（4）每位隊員均需上場參賽，不得頂替，只可以用自己的車輛，違規

者成績以 0 分計算。 

（5）得分記錄如表 2，其中 R11、R12、R13；R21、R22、R23；R31、R32、 

R33分別代表三位隊員各次得分點數。若取 U1＝（R11＋R12＋R13）； 

U2＝（R21＋R22＋R23）；U3＝（R31＋R32＋R33），則最後全隊在活 

動一所得總分 T1＝U1 + U2 + U3。       

（6）將各隊活動一所得總分 T1按高低順序排列後，依六等第計分法（見 

表 4）計分，得活動一之成績。（若活動一總分相同，則以完成該

單項總秒數較短隊伍為優勝） 

  

表 1 

區  號 P A B C D E 違規 

分  數 1 4 8 16 48 96 0 



 

 
 

 

表 2 

第 

一 

棒 

第一次操作 R11＝ U1＝（R11＋R12＋R13） 

  ＝ 第二次操作 R12＝ 

第三次操作 R13＝ 

第 

二 

棒 

第一次操作 R21＝ U2＝（R21＋R22＋R23） 

  ＝ 第二次操作 R22＝ 

第三次操作 R23＝ 

第 

三 

棒 

第一次操作 R31＝ U3＝（R31＋R32＋R33） 

＝ 

 

第二次操作 R32＝ 

第三次操作 R33＝ 

活動一總分 T1＝ U 1  + U2  + U3 ＝ 

四、 活動二：順著曲線軌道跑動的蹦蹦車 

(一)場地(大會統一提供，參賽者無須製作，且競賽期間不得自行調整場地) 

在 60╳50cm 的 pp 塑膠瓦楞板上，用魔帶把總長度 100 ㎝的 NYLON 材質

的尼龍管固定成為蹦蹦車軌道，如圖 3 所示。圖中 A、B、C 為半徑 25cm

之圓周上間隔 90
o的三點，它們僅用魔帶固定，圓弧形塑膠管軌道的位置，

又 SA＝10cm。競賽時將已妥善裝置軌道的瓦楞板放在水平桌面上，作為

活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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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滴管 電池盒 

塑膠刷 

圖 4 

小馬達 

軌道 

(二)使用材料  

1. 大會提供(請見材料及工具總表 p.15) 

2. 參賽者自備材料(請見材料及工具總表 p15) 

3. 自備工具（請見材料及工具總表 p.15) 

(三)競賽說明 

1. 操作方式 

（1）參賽隊伍均需在競賽現場，使用大會提供材料與工具製作 3 組之刷

毛需在現場進行裁剪或塑形，不得事前加工，其中大會發放的電池

接線盒、馬達、3 號電池、塑膠滴管、橡皮筋，都必需使用在參賽完

成品上，車之造形設計可參考圖 4 或自行設計，車體配重可自選材

料。 

 

 

 

 

 

 

（2）競賽時，各組組員拿著自己的競賽用蹦蹦車放置於指定位置，然後

在等候區內聽候判裁之指揮再輪番上場。上場時，先領取自己的蹦蹦

車，再把它放置於圖 3 所示之競賽計分區的起跑點 A 後方的 SA 段

軌道上（請參賽者特別注意，刷毛必須壓在 SA 段上），將車頭前緣

調整於出發的適當位置，上述程序準備完成後，即可向裁判出聲高喊

「完成起跑預備」之口號，接著等待裁判喊出「啟動」之口令後，才

可按下電源開關使蹦蹦車向前蹦跳出去（若沒有高喊「完成起跑預備」

車輛試跑都不予以計分）。比一比車子沿軌道跑完全程所需的時間。

於第一棒操作完成後，依序站在等候區之第二棒、第三棒緊接以相同

方式接力進行。本項接力操作只能在 4 分鐘內完成三次循環，作為競

賽成績。未能依時完成三次循環者，以已賽成績計入。（請參賽者特

別注意，試跑時間是您們的評比 4 分鐘） 

2. 計分方式 

（1）每組競賽之總時間共計 4 分鐘，逾時部分不列入計分。 

（2）每位隊員均需使用自己的競賽用蹦蹦車上場參賽，不得頂替或借用

他人車子，違規者成績以 0 分計算。 

（3）以車子的重量 w 克重與車子跑完軌道全程時間的秒數 t 作為得分依

據，其計算遵循下述規則： 

①競賽指令未下而提前起跑者，以 0 分計算。 



 

 
 

②競賽計時停止後未跑完全程者，該次以 0 分計算。 

③競賽計時內，用手或其他工具之觸碰軌道裝置或車體者，該次以 0

分計算。但觸碰原因非手部刻意所致者，該次成績照算。 

④用車子的重量 w 平方除以跑完軌道全程時間的秒數 t，作為該次之

得分成績 N。 

○5 車體經大會測量重量後，直到競賽結束前，恕不得調整車體變更

其重量，違者該次成績以 0 分記入。 

○6 競賽中若有結構脫落現象，該次成績以 0 分記入。 

（4）得分記錄如表 3，其中 N11、N12、N13；N21、N22、N23；N31、N32、N33

分別代表三位隊員各次之成績值。今若取 V1＝（N11＋N12＋N13）；V2

＝（N21＋N22＋N23）；V3＝（N31＋N32＋N33），則最後全隊在活動二

所得之總分即為 T2＝(V1 + V2 + V3)。        

（5）將各隊活動二所得總分 T2按高低順序排列後，依六等第計分法（見

表 4）計分，得活動二之成績。 

表 3 

第 

一 

棒 

第一次操作 t11＝ N11＝w1
2
÷t11＝ V1＝（N11＋N12＋N13） 

  ＝ 第二次操作 t12＝ N12＝w1
2
÷t12＝ 

第三次操作 t13＝ N13＝w1
2
÷t13＝ 

第 

二 

棒 

第一次操作 t21＝ N21＝w 2
2
÷t21＝ V2＝（N21＋N22＋N23） 

  ＝ 第二次操作 t22＝ N22＝w 2
2
÷t22＝ 

第三次操作 t23＝ N23＝w 2
2
÷t23＝ 

第 

三 

棒 

第一次操作 t31＝ N31＝w 3
2
÷t31＝ V3＝（N31＋N32＋N33） 

＝ 

 

第二次操作 t32＝ N32＝w 3
2
÷t32＝ 

第三次操作 t33＝ N33＝w 3
2
÷t33＝ 

活動二總分 T2＝（V1 + V2 + V3）＝ 

五、 競賽時間 

(一) 製作：競賽製作與測試時間（含說明及領取材料）共 30 分鐘 

(二) 評比：每組活動一 4 分鐘，活動二 4 分鐘。 

(三) 評審： 

表 4：六等第記分法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隊數  1 2 3 4 5 其它  

得分  30 21 15 12 9 6 



  

 

六、 給評分者的建議 

(一) 檢查事項 

1. 活動一 

（1）檢查材料是否變造或非大會所規定的規格。 

（2）檢查組裝零件是否「沒使用大會公發」的材料。 

（3）檢查參賽成品是否現場製作。 

2. 活動二 

（1）檢查材料是否變造或非大會所規定的規格。 

（2）檢查組裝零件是否「沒使用大會公發」的材料。 

（3）檢查參賽成品是否現場製作。 

3. 檢查未通過者，請在該隊分配的競賽時間內自行設法修正，否則取消該項目

未通過者的參賽資格。 

 

(二)學生操作 

1. 比賽活動一時 

（1）蹦蹦車出發時應位於起跑線內，且應注意是否有推送的行為，條件不符者

視同違規，且該次以零分記入。 

（2）每一次違規時裁判需向參賽者做明確的口頭宣告。  

2. 比賽活動二時 

（1）競賽時不得有觸碰車體、軌道或震動瓦楞板面的動作，違規者該次以零分

記入。 

（2）每一次違規時裁判需向參賽者做明確的口頭宣告。 

(三)節省時間：活動一與活動二的評審要同時進行。 

七、 給競賽者的建議 

(一) 請參考「給評分者的建議」，確實做到符合各檢查項目及操作時應注意事項。 

(二) 活動一與活動二的器材均容易取得（若無法取得，請洽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

高振翔先生，電話02-2363-3118#14），因此可以在家事先勤加演練，方能在

競賽時獲取佳績。 

  



 

 
 

八、材料及工具總表 

名稱 品名 規格 數量 備註 

活動一 

玩具小馬達       一般（玩具店有售） 1 個/人 

大會 

提供 

2 入 3 號電池接線盒 一般（玩具店有售） 1 組/人 

20＃鉛線（鐵線鍍鋅） 

數量：21 圈±0.5； 

重量：39.5g±0.5 

（五金行有售） 

1 包/組 

碳鋅乾電池（國際牌） 3 號 2 個/人 

長方形板（材質自選） 
材質自選、厚度自選  

長、寬必需符合 12×6cm 
1 片/人 

組員 

自備 

配重物 自選規格不限 自行決定 

橡皮擦 自選規定不限 1 個/人 

泡棉膠帶 

（活動一、二共用） 
寬約 2.4cm 每組 1 捲 

快乾膠、電子秤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自行決定 

電線膠布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1 捲/組 

尖嘴鉗、銼刀、美工刀、
剪刀、直尺、切割墊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自行決定 

活動二 

玩具小馬達 （玩具店有售） 1 個/人 

大會 

提供 

2 入 3 號電池接線盒 （玩具店有售） 1 組/人 

塑膠滴管 3.0ml 1 支/人 

碳鋅乾電池（國際牌） 3 號 2 個/人 

橡皮筋 直徑 5cm 6 條/人 

洗衣用塑膠刷 

（種類自選） 
長寬最少為 10cm 及 4cm 1 塊/人 

組員 

自備 

配重物 自選規格不限 自行決定 

泡棉膠帶 

（活動一、二共用） 
寬約 2.4cm 

每組 1 捲 

 

快乾膠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自行決定 

電線膠布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1 捲/組 

尖嘴鉗、挫刀、美工刀、
剪刀、直尺、切割墊。 

自選（活動一、二共用） 自行決定 

活動一場地  如圖 1  大會 

準備 活動二場地  如圖 3  



  

 

浮沉子 3.0 
設計老師：蕭次融 老師 

吳原旭 老師 
葉士肇 老師 
 

    

一、 目的 

本競賽「浮沉子 3.0」與高中物理的「探究與實作」相關，是針對「十

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自然科學領域課程手冊〉中高中物理的「(二)生活中的物

理」課程內容的「製作潛水艇—浮力」(p.492)單元的「利用寶特瓶潛水艇模型，

演示潛水艇應用浮力原理控制上浮下沉的方法」，設計了可操作且趣味性較

佳的 

「浮沉子 3.0」。便於學生一邊操作實驗一邊紀錄探究浮沉子的下沉

與上浮等等所觀察到的現象，以形成問題、尋找變因、收集資料、分析資

料、解釋與推理以及歸納結論。以便提出建議，用以在活動三的創意浮沉

子，創出預期的發展，參與「科學探索故事創作競賽」。 

本競賽要求學生以任何材料製作浮沉子，探討在寶特瓶內的浮沉子，

受瓶外的壓力沉浮的情況，探究物體的密度與比重等的影響，以及認識

浮力原理(阿基米得原理)與帕斯卡原理，在操控浮沉子沉浮的應用，進而

實作各種浮沉子並操控其沉浮。比賽誰最能操控浮沉子，使其聽話沉浮。

本次競賽主要為分區競賽中的活動二：聽話沉浮。 

二、 原理 

物體在水中，若整個物體的平均密度大於其周圍的水密度，物體就下

沉。反之，若小於水的密度，物體就不會下沉，而下沉的物體就會上浮。以此推之， 

若兩者的密度相等，物體就會停在水中。物體的密度(D)與質量(M)以及體積

(V) 的關係，可以用式子表示如下： 

M 
D =

        
 

   V 

 



 

 
 

由上式可知要單純地改變物體的密度，而且容易了解的方法有二：一

為固定 M，改變 V，另一為固定 V，改變 M。就浮沉子而言，這兩種方

式均可以做到，使浮沉子的密度比水的密度大或小，以及相等。若能夠如

此調整浮沉子， 就可操控浮沉子的下沉或上浮，以及停在水中隨心所欲。 

三、 聽話沉浮 

本活動學生要在大會規定時間內使用限定的器材製作浮沉子，每隊每

人皆需製作一組為 3 個浮沉子 A 、B 以及 C，每隊共計 3 組 9 支浮沉

子，每一組浮沉子須放至個別寶特瓶內，以手壓由瓶外改變瓶內壓力，使

瓶內的浮沉子沉浮。本活動的操作相當難，要使浮沉子不按浮沉子的輕重

沉浮是需要相當熟練的技巧。希望學生要了解浮沉子的沉浮原理與技巧，

若遇困難就探究其因，找出問題所在，解決問題。 

(一) 場地 

沒有特別的需求，課桌椅也可以。 

(二) 使用材料 

1. 大會提供每隊： 

滴管（3 ml 及 1ml 各 15 支）；銅釘（6 分）120 支 

2. 自備器材： 

本活動競賽用的寶特瓶或塑膠瓶以及製作浮沉子所需器具完全自備。 

(三) 製作說明 

為說明方便，三個浮沉子分別以 A 與 B 以及 C 代表。比賽操作時三個浮

沉子除了標明 A 與 B 以及 C 之外，需塗以三種不同顏色以利分辨。 

在競賽現場製作完成三組聽話的浮沉子(一隊共 9 個浮沉子、三個寶特瓶須

分別標示 1、2、3 號瓶)。在競賽開始前，要自行檢查調整好，等候比賽。 

(四) 操作說明 

1. 寶特瓶僅能使用兩條橡皮筋套在瓶身，將瓶身分為上、中、下三區，且

橡皮筋須用透明膠帶固定。 

2. 競賽時，學生必須依下列的項目次序逐一操作以利計點。每一學生每一

項目得以操作兩次。如該項操作皆失敗，則不得點不扣分，仍可繼續操

作接續項目。 

3. 計點方式舉例如下： 

為說明方便，三個浮沉子分別以 A 與 B 以及 C代表。比賽操作時三個

浮沉子除了標明 A 與 B以及C之外，需塗以三種不同顏色以利分辨。 

下降時 A 先於 B 然後 C，簡記為降 A 降 B 降 C；上升時C 先於 B 

然後 A ，則記為升 C 升 B 升 A 。同時上升或下降，則 A 與B之間

以短線相連，並用( )括在一起。 



  

 

 順向降升 

例 1:降 A 降 B 降 C..............…….……............................................ .得 1 點 

例 2:升 C 升 B 升 A..............…….…….............................................得 1 點 

 逆向降升 

例 3.1：降 B 降 C 降 A..........…………….............................…..得 1 點 

例 3.2：升 A 升 C 升 B..........………….................................…..得 1 點 

例 4.1：降 B 降 A 降 C..........………..…...............................…..得 1 點 

例 4.2：升 C 升 A 升 B..........………..…...............................…..得 1 點 

※操作 4.2 之後要取出浮沉子 C。[請自備浮沉勾，隊伍時間不暫停] 

 同時降升 

例 5：降(A－B)…………………………………….……………………得 1 點 

例 6：升(A－B)…………………………………….…………………….得 1 點 

 上下交換 

例 7：升 A 降 B…………………………………….…………………得 1 點 

(註：約在同一時間，A從瓶底往上升、B 從瓶頂往下降，約略在中區相遇，亦即 

A 與B，上下交換位置) 

例 8：降 A 升 B，是例 7 的反向操作……………………….……得 1 點 

 等候迎送 

例 9，A 停 B 升：A 停在中區，B 由瓶底上升至頂天………………….….得 1 點 

例 10，A 停 B 降：A 停在中區，B 由頂天下降至瓶底立地……………….得 1 點 

 催眠氣功 

例 11，催眠： 

首先 AB 兩個浮沉子都在瓶子的上端頂天，然後手壓瓶子，使 A 

下降到瓶底立地睡覺，而 B 仍然頂天，且手離開瓶子後，睡眠

的浮沉子要能立地約 3 秒鐘以上始算成功。這項操作好像催眠

了浮沉子睡覺。……………………………………………..得 1 點 

例 12，氣功： 

接續前例 11 的動作，使瓶底立地睡眠的浮沉子一躍而上升。這

項操作好像給浮沉子施了氣功，叫醒浮沉子上

升。……………………………………………………….………得 1 點 

註：1.以上例舉的次序必須遵守，如未依大會規定之順序操作者，所執

行的操作皆不列入成績計算。（例：不能先操作例 9，再回去操

作例 5） 

2. 浮沉子競賽項目僅上述 12項，成功操作全項目共得14點計點。 

  



 

 
 

(五) 補充說明 

1. 寶特瓶需使用兩條橡皮筋套在瓶身後，並用透明膠帶固定，如此將瓶子分

為三個區域：（上）、（中）、（下）。 

2. 操作例1至例 4.2的6種時，三個浮沉子的起始位置必須在大會規定的區間

內，如：下降期間需頂天，或上升期間需立地；而在操作的過程中，浮沉

子容許小幅度上下移動，除了主要操作之浮沉子可過（中）區線，其他浮

沉子皆不得觸碰（中）區線。 

3. 例 5 與例 6 是「同時升降」，因此操作時，兩個浮沉子必須一起下降或

上升，並且在上升或下降過程中的任一時刻，兩個浮沉子的高度相差不得

大於任一個浮沉子的長度。無論下沉或上升時，以任一個浮沉子的上端與

另一個浮沉子的下端為判別的依據。 

4. 例 7 與例 8 是「上下交換」，因此操作前，兩個浮沉子需有一個在瓶底

立地準備上升，另一個在頂上(頂天)準備下降，在操作過程中，兩個浮沉

子需在（中）區相會後，各自繼續上升至頂天與下降至立地。 

5. 例 9 與例 10 是「等候迎送」，因此操作前，必須將兩個浮沉子中的一個

先停留在（中）區等候，以迎送另一個立地在瓶底的浮沉子上浮至頂天，

或頂天的浮沉子下沉至瓶底立地。 

6. 各隊比賽結束，學生要取出瓶內的全部浮沉子，放置在評審桌邊水桶， 以

免他人借用。 

7. 以上所述例 1 至例 4.2 的6種操作，須使用相同的三個浮沉子；而例 5 

至例 12 的8種操作，均須使用同一個瓶子及相同的兩個浮沉子。競賽過

程中，唯有依序操作完成例 4.2 後，可以開蓋取出一個浮沉子外，在例 1 

至例 10 的操作期間，均不得鬆開瓶蓋。另，操作例 11 之前，得以鬆開

瓶蓋調整瓶內壓力，但不得取出浮沉子。 

 (六) 評分標準 

1. 成功一例即得 1 點，如操作失敗，則不給點也不扣點。 

2. 每一例子只能操作兩次，且操作順序須依大會規定之排序完成，如未依

順序完成者，所執行的操作皆不列入成績計算。 

3. 操作過程可依個人習慣，將瓶子放在桌上或用手扶瓶子的底部，以手壓

瓶身的方式，操控瓶內的浮沉子下沉或上浮。 

4. 可使用單手或雙手操控浮沉子，但僅能一人操作，且須注意操作過程不

得擋住裁判視線。 

5. 每位隊員均需使用自己的浮沉子瓶上場參賽，不得頂替或借用他人的浮

沉子，違規者成績以0分計算。 

6. 該隊所製作浮沉子的數量需依大會規定，需3組共9支，每缺少一支浮沉

子，則扣六等第分數 3分。 

 



  

 

四、評等 

1. 將每個人的得點相加，按得點的總和高低排序，然後依六等第計分法計

分。 

2. 若遇總得點相同，則以操作時間完成較短者為優勝 

表二：六等第計分法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隊數 1 2 3 4 5 其它 

得分 30 21 15 12 9 6 

五、競賽時間： 

(一)製作時間（含競賽說明）：30 分鐘 

(二)評審時間（含評分說明）：8 分鐘 

每隊 3 人的評審時間共 8 分鐘，學生要自行控制進度。 

時間截止時便停止評分，未完成操作之項目則不予計分。 

六、給評分者的建議 

(一) 檢查事項 

1.檢查： (1)寶特瓶上須有兩條用橡皮筋固定的圓周線，將瓶子分成上、

中、下三個區域，並須使用透明膠帶固定。 

(2)三個浮沉子分別寫 A 與 B 以及 C，並塗以三種不同的顏

色，以利辨識。每隊需有 3 瓶 3 組，共計 9 隻浮沉子。 

2.上場評審前，若檢查未通過者，該隊可使用自己的評審時間８分鐘進

行調整。 

(二) 學生操作 

1.比賽時： 

(1)注意每一操作必須確實遵守「頂天立地」，學生完成一項動作後

要等候評審喊口令「下一個」，學生才可啟動下一個動作。 

(2)操作過程中，寶特瓶可放在桌上或用任一手托住瓶子底部，另一手

壓瓶子。 

(3) 競賽過程中，唯有依序操作完成例 4.2 後，可以開蓋取出一個浮

沉子外，在例 1 至例 10 的連續操作期間均不得鬆開瓶蓋。另，

操作例 11 之前，得以鬆開瓶蓋調整瓶內壓力，但不得取出浮沉

子。 

(4)學生必須依照所列項目依序操作，而且每一項操作只能做兩次。若

操作失敗，該項不得點不扣分，仍可繼續操作後續各項目。 



 

 
 

七、給競賽者的建議 

(一) 請參考「評分者的建議事項」，確實做到符合各檢查項目以及操作時

應注意事項。 

(二) 三個浮沉子，除了要用油性筆標記 A 與 B 以及 C 之外，要塗以三

種不同的顏色，以利分辨。 

(三)要確實做到「頂天立地」的操作，否則評審將不予給分。 

(四)操作時僅能單人操作，其他人不能協助。 

(五)每位隊員均需使用自己的浮沉子瓶上場參賽，不得頂替或借用他

人的浮沉子，違規者成績以 0 分計算。 

(六)每隊所製作浮沉子的數量需依大會規定，需 3 組 9 支，每缺少一

支浮沉子，則扣六等第分數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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